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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十五届会议  

2009 年 12 月 7 日至 18 日，哥本哈根  

临时议程项目 10 

马耳他提出的修正《公约》附件一的建议 

秘书处的说明  

 1.  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载有修正《公约》及其附件的程序。第十五条第 1 款

规定：“任何缔约方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第十五条第 2 款规定：“对本公约的

修正应在缔约方会议的一届常会上通过。对本公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文应由秘书处

在拟议通过该修正的会议之前至少六个月送交各缔约方。秘书处还应将提出的修正

送交本公约各签署方，并送交保存人以供参考”。  

 2.  第十六条第 2 款规定：“本公约的附件应按照第十五条第 2、第 3 和第 4

款中规定的程序提出和通过”。《公约》第十六条第 4 款规定：“对公约附件的修

正的提出、通过和生效，应依照上述第 2 款和第 3 款对公约附件的提出、通过和生

效规定的同一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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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根据这些规定，马耳他在 2009 年 4 月 16 日的信函中提出了修改《公约》

附件一以便将马耳他国名加入该附件所列国家名单的建议。随后，秘书处已通过

2009 年 4 月 29 日的普通照会转交给各缔约方和各签署方，并通过 2009 年 4 月 29

日的信函转交保存人。照会和函件指出，该建议将列入第十五届缔约方会议临时议

程，建议将全文作为缔约方会议的一份正式文件尽快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分发。 

 4.  请缔约方会议在第十五届会议上审议所建议的修正并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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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 16 日马耳他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执行秘书建议修正《公约》附件一的信函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称《公约》 )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马耳

他，作为《公约》的缔约方，建议修改《公约》附件一，以便将马耳他国名加入该

附件。  

 所提出的修正案文附于本函。  

 提出这项建议的理由是独特的。马耳他并不打算将自己与其他缔约方区别开来。

确切地说，由于作为欧洲联盟成员国其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马耳他力求使自己处

于与已列入公约附件一的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国同等的法律地位上，并与其一起致力

于推进马耳他自豪地于 20 多年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启动的全球事业。  

 马耳他提议，在定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至 18 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上通过该项修正。马耳他请《公约》秘书处在该届会议开

幕前至少六个月向《公约》缔约方分发所提出的修正案文并送交保存人参考。  

 马耳他还要求将通过所提出的《公约》修正案的项目列入第 15 届《公约》缔约

方会议临时议程。  

 
 

马耳他  
资源和农村事务部长  
乔治·普利奇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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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修正案  

 以下案文应插在卢森堡和摩纳哥之间：  

 马耳他  

 
 
 

--  --  --  --  -- 
 


